
1

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

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

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南京臣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臣功制药”）“车间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项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将环保设施的建设纳入设计合同，环保设施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均

为南京博泰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本项目新建 1 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本项

目环保设施的设计基本符合环评及批复等文件的要求。项目环评设计环保投资概

算为 25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28万元。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于 2022年 8月 10日开工建设，2024年 1月 20日项目竣工，2024年 2

月 1日开始调试。本项目实际建设中，原环评设计的年产洛索洛芬钠凝胶 500 万

支/年实际未建设且不再建设，实际配套新增的生产废气治理设施废气收集方式和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的活性炭装填量较原环评设计变化。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验收工作启动时间为 2024年 5月。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验

收工作组，并委托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

场监测工作。承担监测的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已获得江苏省质量监督

局计量认定，证书编号为 191012340156。参与验收监测的现场和实验室分析人员

均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监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均经检定/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验收工作组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对项目的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等

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勘查，并根据项目环评报告表及批复要求对该项目同

步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进行了对照检查，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及现场勘查

的基础上，编制了本项目验收监测方案。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月 21日至 2024年 5月 22日对项目中废水、废气、噪声的排放、治理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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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现场监测，验收工作组进行了现场环保检查。2024年 10月，委托江苏国恒安

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和项目现场环境管理检查情况编制了

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并提交验收工作组审核。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完成时间为

2024年 10月 30日。

2024年 11月 15日，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验收会议。会上，

根据验收工作组各成员及专家提出的意见，对验收监测报告表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形成验收结论，并现场编制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为：验收组认为本项目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合格。

本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1）臣功制药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设有环保专职人员，建立了环境保护设

施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等。

（2）本项目实际废气治理设施较原环评设计产生变动，针对变动编制了《南

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改造项目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3）本项目已经根据环评批复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相关文件要求修

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局备案，

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4）本项目已经纳入排污许可管理，项目已经按照环评报告表和批复，排污

许可等要求制定自行监测计划并定期委托开展自行监测。

3 整改工作情况

无。

4 其他工作

无。

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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